附件2  新生开学报到及上课有关事项
一、领取录取通知书及报到
1、请2015级在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务必于2016年2月29日到法律硕士教育学院教务办公室领取“录取通知书”，同时办理报到注册手续。
2、报到时需向学校财务处缴纳学费9000元（学制3年，每年学费9000元），可刷银联卡。
3、报到时需采集研究生本人指纹信息，用于上课考勤。
二、集中学习纪律要求
为了保证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和良好的教学秩序，结合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具体情况和培养方案的要求，我校对在职法律硕士研究生将进行严格管理，实行上课指纹考勤制度。根据《西北政法大学在职法律硕士课程学习及考试管理暂行规定》及学校其他相关规定，我校对无故旷课的研究生将采取不准参加期未考试、劝其退学警告、勒令退学等纪律处分。
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
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
